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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企业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

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企业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公

司名称变更为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证券简称相应将由“南岭民爆”变更为“易普力” ，其证券代码002096保持不变，详情

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股票代码：600381� � � � �股票简称：青海春天 公告编号：2023-018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3

年青海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暨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

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6月2日（星期五）14: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网址：https://rs.p5w.net）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青海证监局、青海证券

业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3年青海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活动” ，现将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概况

1.召开时间：2023年6月2日（星期五）14:00-17:00

2.召开方式：网络远程方式

3.召开地点：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

次互动交流

4.主要内容：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2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

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二、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971-8816171

传 真：0971-8816171

电子邮箱：investor@verygrass.com

特此公告。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109� � 证券简称：品茗科技 �公告编号：2023-021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本次权益分派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2,007,759股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转增0.45股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2023/5/30 2023/5/31 2023/5/31

一、 通过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转增股本方案经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5月16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4,374,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5股，共计转

增24,468,3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78,842,300股。

三、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2023/5/30 2023/5/31 2023/5/31

四、 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

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来源为股票溢价发行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不涉及扣税情形。

五、股本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股本总数 54,374,000 24,468,300 78,842,300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本次权益分派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2,007,759股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78,842,300股摊薄计算的2022年度每股收益为-0.71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56928512

特此公告。

品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信息披露

2023/5/24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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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浙江同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浙江同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同星科技”或“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

明书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同星科技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２５２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８

，

００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２

，

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

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

３１．４８

元

／

股对应公司

２０２２

年扣非前后孰低归母净利润摊薄

后市盈率为

３０．３３

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

市盈率

３０．３５

倍（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Ｔ－３

日）），低于招股说明书中所选可比公司

２０２２

年扣非后静态市盈率的算术平均值

３７．１０

倍（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Ｔ－３

日）），

但仍存在未来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

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

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

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浙江同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新昌县新昌大道东路

８８９

号

联系人：梁路芳

电 话：

０５７５－８６５１６３１８

传 真：

０５７５－８６０９７８０１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１２５

号国信金融大厦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５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３０３

发行人：浙江同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24

日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山科技”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2022年12月

6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804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 或

“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

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1,325.0367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00%，本次发行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为132.5036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834.7831

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57.7500万

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5月25日（T-1日，周四）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

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3年5月24日

股票代码：002043 � � � � � � � � � 股票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2023-042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需要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3日（星期二）下午14：30；网络投票时间，其中：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3日上午9:15至9:25，9:30-11:

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3日上午

9:15至当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德清县阜溪街道临溪街588号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丁鸿敏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18日（星期四）。

7、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2023年4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8、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20,026,71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51.3201%（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844,262,959股，其中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股份数量4,648,200股，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数量11,170,000股，共计15,818,200股，该股份不

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818,444,759股）；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11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16,155,86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8472%；参加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人数1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870,85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30％；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9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009,95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21%。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丁鸿敏先生主持，公司部分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20,008,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7％；反对17,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4,991,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07％；反

对1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9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0％。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20,008,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7％；反对17,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4,991,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07％；反

对1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9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0％。

3、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20,008,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7％；反对17,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4,991,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07％；反

对1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9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0％。

4、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420,000,9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9％；反对25,8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4,984,1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50％；反

对2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1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420,008,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7％；反对17,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4,991,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07％；反

对1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9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0,008,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7％；反对17,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4,991,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07％；反

对1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9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097,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6％；反对17,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4％；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4,991,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07％；反

对1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9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0％。

关联股东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德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丁鸿敏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合

计回避表决权股份数371,911,668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0,008,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7％；反对17,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4,991,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07％；反

对1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9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0,008,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7％；反对17,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4,991,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07％；反

对1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9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8,228,6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19％；反对1,797,599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28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3,211,8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1094％；反

对1,797,5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80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6,148,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3％；反对17,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5％；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4,991,9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07％；反

对1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9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0％。

关联股东漆勇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回避表决权股份数33,860,000股。

1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

选举丁鸿敏、程树伟、陆利华、徐俊、章剑、丁涛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均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1）同意:419,479,376股，丁鸿敏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同意:419,479,376股，程树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同意:419,479,376股，陆利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同意:419,479,377股，徐俊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同意:419,473,177股，章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同意:419,479,377股，丁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

举苏新建、张文标、叶雪芳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均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同意:419,479,376股，苏新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同意:419,479,375股，张文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同意:419,479,267股，叶雪芳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

式，选举石家辉、沈杰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均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同意:419,479,268股，石家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同意:419,479,377股，沈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赵琰、冯晟；

3、结论性意见认为：兔宝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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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

5月18日以邮件和电话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3年5月23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会议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

由丁鸿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

事认真讨论研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

长的议案》。

选举丁鸿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程树伟先生、陆利华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任期三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

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编号：2023-033）。

二、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

案》。

同意第八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4个专门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委员由丁鸿敏先生、张文标先生和陆利华先生三人组成，丁鸿敏先生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张文标先生、叶雪芳女士和程树伟先生三人组成，张文标先生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委员由叶雪芳女士、苏新建先生和章剑先生三人组成，叶雪芳女士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委员由苏新建先生、张文标先生和丁鸿敏先生三人组成，苏新建先生为主任委员。

三、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丁鸿敏先生提名，聘任陆利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四、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

经总经理陆利华先生提名，聘任徐俊先生、章剑先生、詹先旭先生、丁涛先生、赵建锋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聘任谢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丁涛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丁涛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临溪街588号

邮编：313200

电话：0572-8405635

邮箱：dingtao@dhwooden.com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第三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审阅陆利华先生等的个人简历，未发现有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情况，聘任程序合法、有

效。 同意聘任陆利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徐俊先生、章剑先生、詹先旭先生、丁涛先生、赵建锋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谢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同意聘任丁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詹先旭先生、谢新先生、赵建锋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徐俊先生、章剑先生、丁涛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

于2023年4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

五、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沈杰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简历见附件。任期与

本届董事会一致。

沈杰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六、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朱丹莎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见附件。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朱丹莎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临溪街588号

邮编：313200

电话：0572-8405635

邮箱：zds@dhwooden.com

七、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

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由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因公司层面以及部分激励对象个人层面业绩未达到

业绩考核目标，同时因17位激励对象离职等原因，需回购限制性股票4,456,587股。 本次回购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由844,262,959股变更为839,806,372股， 公司注册资本由844,262,959.00元减少至839,

806,372.00元。

同意公司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根据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修改《公

司章程》事项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由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等有关手续。

具体变更内容以工商变更登记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6），公告内容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八、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子公司的议案》。

会议同意注销全资子公司德华兔宝宝工贸有限公司 （英文名：DEHUA� TB� INDUSTRY� ＆

TRADE� COMPANY� LIMITED），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该公司的清算、注销等相关工作，本次清

算注销上述子公司，是为进一步整合资源，提高公司资产的运营效率，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升公司经营

质量。 该公司注销完成后，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合并范围，不会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产生实质性影

响，也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规划，符合全体股东和

公司利益。《关于注销子公司的公告》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九、会议以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暨终止关联

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徐俊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经慎重考虑,公司决定终止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暨终止关联交易。 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同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

特此公告。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24日

附件：

简历

詹先旭先生，1975年11月出生，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1998年参加工作，曾任维德木业

（苏州）有限公司制胶厂厂长、临沂八面体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临沂保伸木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

职，2008年进入本公司工作，先后担任公司技术中心研发经理、浙江德维地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江德

升木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德华兔宝宝研究院院长。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

任职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截至日

前，持有公司股票80,000股。

谢新先生，生于1973年2月，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重庆富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

理、董事，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和监事等职务，现任公司财务总监。截至目前，谢新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赵建锋先生，1982年2月出生，大专学历、轻纺工程师，中共党员。 2005年参加工作，历任德华兔宝宝

装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业务员、区域经理、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德华兔宝宝装饰材料销

售有限公司总经理。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日前，持有公司股票450,000股。

朱丹莎女士，生于1991年5月，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2014年4月至今在兔宝宝工作，于2019年4月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目前，朱丹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 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股票代码：002043� 股票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2023-044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5月23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石家辉先生主持，与会监事以举手

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石家辉先生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石家辉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的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二、会议以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暨终止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此次终止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暨终止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情况

造成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经慎重考虑,公司决定终止投资设立基金管

理公司暨终止关联交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

特此公告。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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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23日召开了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相关情况

鉴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 公司层面以及部分激励对象个人层面业绩未达到

业绩考核目标，同时因17位激励对象离职等原因，公司对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456,587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本次回购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844,262,959股变更为839,806,372

股，公司注册资本由844,262,959.00元减少至839,806,372.00元。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就本激励计划向有关政府、机

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签署、执行、修改、完成向有关政府、机构、组织、个人提交的文

件；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以及做出其认为与本激励计划有关的必须、恰当或

合适的所有行为。

因此，本次修改《公司章程》事项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由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工商登记变

更等有关手续。

二、修订《公司章程》的情况

根据上述注册资本增加事项，拟对《公司章程》修订如下：

原公司章程 修订后章程内容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44,262,959.00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39,806,372.00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844,262,959股， 公司的股本结

构为：普通股为844,262,959股，没有其他种类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839,806,372股， 公司的股本结

构为：普通股为839,806,372股，没有其他种类股。

除上述修订内容和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具体变更内容以工商变更登记为准。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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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8日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并于2023年5月23日召开了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于同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鉴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公司层面以及部分激励对象个人层面业绩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同时因17位激励

对象离职等原因， 公司对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456,587股进行回购注销处

理。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5月24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上的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修订 《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5）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844,262,959股减少至839,806,372股，公司注册资本也将由人

民币844,262,959.00元变更为839,806,372.00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自接到公司通知书

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可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清

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行使上述权利，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

（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等书面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3年5月24日起45天内（工作日8:00-11:30� ,� 13:00-17:00）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浙江省德清县阜溪街道临溪街588号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朱丹莎

邮政编码：313200

联系电话：0572-8405635

传真号码：0572-8822225

电子邮箱：zds@dhwooden.com

3、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以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

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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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23日召开了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全资子公司德华兔宝宝工贸有限公司

（英文名：DEHUA� TB� INDUSTRY� ＆ TRADE� COMPANY� LIMITED），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

理相关该公司的清算、注销等相关工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注销事项在公司

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注销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够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注销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德华兔宝宝工贸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14/F� HARBOUR� COMMERCIAL� BUILDING� 122-124� CONNAUGHT� ROAD�

CENTRAL� HK

执行董事：陆利华

营业范围：科技木、地板、板材、其他木材产品及原木进出口贸易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截止到 2022�年 12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1,223.3

万元、净资产 1,223.3万元，2022�年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2.32万元。

二、注销子公司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清算注销上述子公司，是为进一步整合资源，提高公司资产的运营效率，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

升公司经营质量。

该公司注销完成后，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合并范围，不会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规划，符合全体股东和公

司利益。

特此公告。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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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

暨终止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6日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德华兔

宝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兔宝宝投资公司” ）与徐俊、彭秋彦共同出资设立浙江德华兔宝宝私

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3-036）。

2023年5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

暨终止关联交易的议案》,决定终止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暨终止关联交易事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终止投资设立基

金管理公司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徐俊先生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终止投资设立

基金管理公司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进展及终止原因

截至本公告日，设立基金公司事项仍仅处于筹划阶段,公司认为目前并非设立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的

最佳时机,为慎重起见,公司决定终止该次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暨终止关联交易。

三、本次终止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事项无实质性进展，公司也未进行实际出资。本次终止投资设

立基金管理公司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日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四、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3年年初至今公司与关联方徐俊未发生关联交易。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公司拟终止本次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不

会对公司业务发展和经营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终止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暨终

止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公司结合当前市场环境以及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终止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暨终止关联

交易，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议终止本次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事项

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权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终止本次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暨终止关联交易事项。

八、监事会的意见

公司此次终止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暨终止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情况

造成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九、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1、公司此次终止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暨终止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本次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公司此次终止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暨终止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情况造成重大影响，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保荐机构对公司终止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暨终止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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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四川

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

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2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

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339号）（以下简称“《落实函》” ）。 上交所审核中心对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发出《落实函》需公司落实相关问题。

公司将与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中介机构按照《落实函》的要求，针对《落实

函》提出的问题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回复。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相微”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2023〕731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担任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9,190.5883万股，发

行股份约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20.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 本次公开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45,952.9412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838.1176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20.00%。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

的银行账户。 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838.1176万股，约占发行数量的

20.00%。 因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数量相同，未向网下进行回拨。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5,882.0207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470.4500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 最终网上、网下发行合计数量为7,352.4707万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18元/股。

发行人于2023年5月23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新

相微”股票1,470.45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5月2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 ），于2023年5月25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11.18元/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

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

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5月2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

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配售对象最终获配股票

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的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3,578,367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4,226,878.20万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约为0.03478809%。

配号总数为84,537,564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84,537,56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为1,838.1176万股，约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20.00%，因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数量相同，未向网下进行回拨。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2,874.55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

（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7,352,5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146.7707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70.00%，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6.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205.7000万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约占本次发行总量24.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约为0.05218272%。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2023年5月24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

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707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2023

年5月25日（T+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

考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24日


